








 
 
 
 

附件 2 

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

     （就學就業處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115年駕駛長訓練班訓練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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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月 24 日 

 
 

 



115年度產訓合作大客車駕駛長班訓練計畫 

 

人數：55人 訓練期限：依駕照條件 訓練起訖日期：依駕照條件1~4個半月 

目
的 

課程設計包含： 

一、職業大客車駕訓班：至駕訓班取得普通大客車後，至公司訓練，(星期一到

星期五，每天 8 小時)。 

二、隨由公司安排至運務、調度、車廠見學，本訓練可為就業學員進入職業駕

駛專業領域之知識補充，縮短就業適應磨合，供學員於職場有效應用，滿

三個月立即至監理站(所)報考職業大客車駕照。 

目
標 

培訓職業駕駛基本專業知識，輔導考取職業大客車證照，提升就業穩定以及專業

技能關聯性，強化專業教學與職場運用之實務性，增進學員專業領域能力，並任

職台灣愛巴士擔任駕駛長一職。 

受
訓
資
格 

一、榮民(眷)、第二類退除役官兵。 

二、通過第1試及第2試即可成為本班學員。 

三、第1試：履歷審查，符合者方可參加第 2 試。 

訓
練
方
式 

一、報名全台合格駕訓班，至各地榮服處申請「職訓補助」。 

二、報名職訓中心課程-職業大客車駕駛訓練班(桃園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)。 

課
程
編
列 

一、專業術科：場內駕駛、場內移車、充電、調度、運務。 

二、綜合課程：駕駛原理與方法、肇事預防與處理、道路交通管理法規、汽車

構造及修護常識、安全環境及性別意識、駕駛道德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

令、就業市場分析、求職技巧。 

三、考取證照：職業大客車駕照。 

費
用 

一、報名自選駕訓班者，使用榮民個人會外職訓補助額度，依職訓補助辦法辦

理，補助訓練費，規費及駕照費不予補助。 

二、報名職訓中心委外班者，參訓學員需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2,000 元，完成

訓練並參加相關證照檢定考試後無息退還。 
 

工
作 

派任台灣愛巴士交通聯盟全台各縣市駕駛長工作。 

經來 
費源 訓練經費由退輔會全額補助。 

僱用

比例 

80%以上 

(註：企業依照所提供符合任用資格之名單媒合工作單位，經媒合雙方面試或

人員自願放棄面試機會…等情勢發生恐低於雇用比例，依照契約書第五條第一

項所述不得向公司請求賠償或主張任何權利。) 


